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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先生：  
 

《 2005年幼兒服務 (修訂 )條例草案》  
 

  本人繼法案委員會於 2005年 5月 12日舉行首次會議後進一步

來函。  
 
條例草案第 19條  吸煙及吐痰  
 
條例草案第 19條建議修訂《幼兒服務規例》第 38(1)條，規定任何人不

得於中心經營時間內在中心吸煙。此項建議似乎以《教育規例》(第 279
章，附屬法例A)第 51(1)條作依據，該條訂明在學校時間，任何課室內

均不准吸煙。  
 
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曾建議在幼兒中心內任何時間應禁止吸

煙。本部察悉，在《 2005年吸煙 (公眾生 )(修訂 )條例草案》內，任何

幼兒中心及任何學校將會被指定為禁止吸煙區，而且建議廢除上述規

例第 38(1)條，作為相應修訂。  
 
請澄清：  
 

(a) 議員對規例第 38(1)條作出的擬議修訂，是否屬上述條例草案

範圍之內，因為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協調幼兒中心、幼兒

園和幼稚園向尚未就讀小學的兒童所提供的服務；  
 
(b) 若建議的修訂屬範圍之內，對《教育規例》第 51(1)條是否有

任何相應修訂；  
 
(c) 若建議的修訂不屬本條例草案範圍之內，政府當局會否考慮

廢除上述規例第 51(1)條，作為對《 2005年吸煙 (公眾生 )(修
訂 )條例草案》的相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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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4條  適用範圍  
 
據閣下於 2005年 5月 6日來函表示，條例草案第 4條的政策原意，是使《幼

兒服務條例》不適用於符合在新訂第 3(1)(c)條所載的全部 3項準則的學

校。政府當局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亦提到，當局預料某些學校將會根

據《教育條例》及《幼兒服務條例》作雙重註冊。為方便委員進行討

論，謹請閣下告知本部：  
 

(a) 根據新訂第 3(1)(c)條，將獲免除於《幼兒服務條例》適用範

圍的學校數目；  
 
(b) 因條例草案而需要根據《幼兒服務條例》申請註冊的學校數

目及類別；  
 
(c) 為超過 5名未滿 6歲的兒童提供夜宿或接收超過 5名未滿 6歲的

殘疾兒童的現有院舍，是否需要根據《教育條例》註冊。請

解釋為何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表示，該等院舍會繼續受《幼

兒服務條例》規管，並由社會福利署監管。  
 
條例草案第 18條  兒童人均樓面面積  
 
本部察悉，對《幼兒服務規例》第 31條作出的擬議修訂，是以《教育

規例》第 40條作依據，而該條曾於 1982年及 1983年經兩條教育 (修訂 )
規例 (1982年第 237號法律公告及 1983年第 192號法律公告 )作出修訂。該

等修訂尚未開始實施。請澄清對規例第 40條作出的修訂何時會生效。  
 
根據《教育規例》的經修訂規例第 40(3)條，在計算規定每名學生須佔

的樓面空間時，不得包括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因任何理由覺得不適

宜計算在內的樓面空間。請確定常任秘書長會一如社會福利署署長根

據《幼兒服務規例》第 31(2)條般行使此項權力。  
 
教育規例 (第 279章，附屬法例A)  
 
請解釋教育統籌局根據《教育條例》及《教育規例》會採取甚麼其他

行政措施，以達致協調向尚未就讀小學的兒童所提供的服務。  
 
 

助理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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